
泉州市生态环境局文件

间泉环罚〔2022〕29号

泉州市生态环境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惠安县大山建筑垃圾回收处理中心（经营者：潘世忠）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350521MA30RRYROG

经营场所：惠安县螺城镇梅山村馆口61号

经营者身份证号码：

经营者住址：

我局于2021年12月27日对你回收处理中 l心进行了调查 ？ 发

现你回收处理中心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在未办理建设项目

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、 未经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情况下于

2019年4月建设完成并投入生产。

以上事实？ 由以下证据证明：



1. 2021年12月27日制作的现场检查笔录、 调查询问笔录各

一份， 证明现场检查情况和当事人的违法事实；

2. 2021年12月27日制作的现场检查（勘验）附图一份， 证明

当事人的位置、 周边环境及生产场所平面布局；

3. 2 021年12月27日拍摄的现场照片一组， 证明现场检查情

况和当事人的违法事实；

4.当事人提供的惠安县大山建筑垃圾回收处理中心营业执照

副本复印件一份， 证明当事人的主体信息；

5.当事人提供的经营者潘世忠身份证复印件一份？ 证明当事

人身份及其具有完全行为能力。

你回收处理中心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

响评价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“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、 报

告表， 由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报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

主管部门审批 ” 和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第一

款 “

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、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， 其配套

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， 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；未经

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， 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”

的规定。

我局于2022年1月7日以《行政处罚事先（听证）告知书》

（惠环保罚告字〔2022〕1号）告知你陈述申辩权和听证申请权，

你在法定期限内未要求举行听证， 于2022年1月14日向我局提

出以下申辩意见：1.你回收处理中心和螺城镇政府均积极申请项

目的用地审批；2.多次接受卫生部门的检查， 均得好评， 为我县

创建文明城市、 卫生城市的工作有贡献；3.2019年试生产后？ 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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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申请做环境评估， 因土地尚未准入， 无法申请；4.投入的资

金尚未回收？ 资金困难。 综上， 恳请从轻处罚。 经审查， 我局认

为：对照 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（2 021 年版）

中第四十七类103项， 你回收处理中心项目应报批环境影响报告

表， 你提出的申辩意见不影响我局对你回收处理中心违法事实的

认定， 且我局也已考虑你回收处理中心的实际情况， 在罚款金额

的裁量幅度内按金额较低的裁量等级进行计算。 因此， 对你提出

的申辩意见不予采纳。

因项目已建设完成超过二年，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

罚法》第三十六条和原环境保护部《关于建设项目
H

未批先建
”

违法

行为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》（环政法函［2018] 31号）， 对
“

未

批先建
”

违法行为不再给予行政处罚。 依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

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
“

违反本条例规定， 需要配套建设

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、 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， 建设项目即

投入生产或者使用， 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的， 由

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 处 20 万元以上

10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

下的罚款；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， 处5万元以

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，责令

停止生产或者使用， 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责令关

间
”

的规定，参照《福建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和基准（试

行）》第（ 二）类
“

违反建设项目环保
4

三同时
’

制度类
”

中序

号 1 违法行为对应的处罚幅度， 我局决定对你回收处理中心处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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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下行政决定：

〈 一 ）行政命令

1.责令限期改正

责令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， 按要求配套建设

环境保护设施， 并在环境保护设施全部配套到位后3个月内完成

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， 方可正式投入生产。

（二〉行政处罚

2.罚款人民币或拾戒万煎仔政侣元

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持《福建省非税收入

缴款通知书》到银行柜台缴交罚款（无指定银行）。 罚款缴纳后，

请持缴款凭证至我局法规督察股办理缴销手续。 逾期不缴纳罚款

的？ 我局可以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

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 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泉州

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 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

政诉讼。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 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

的执行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， 不提起行政诉讼， 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

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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